
德阳市医疗保障局
关于转发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美容
整形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（市、县）医疗保障局，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，各公立医疗

机构：

现将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美容整形类医疗服务价格

项目的通知》（川医保办发〔2025〕22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

转发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一、《通知》明确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《美容整形类医疗服

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（试行）》要求，对美容整形类医疗服务价

格项目进行整合规范，同时修订、停用了原有项目，自 2026 年

1 月 1 日起施行，各公立医疗机构要及时做好原有项目清理停用

和信息系统维护等相关工作，严格按《通知》公布的立项指南项

目及要素执行。

二、美容整形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，

符合开展相关医疗服务资质且有开展需求的公立医疗机构要合

理制定项目价格，并于 2025 年 12 月 19 日前将拟开展项目资料

报市医疗保障局，各区（市、县）公立医疗机构资料由区（市、

县）医保局收集上报，经审核通过后按规定报市医保局备案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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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凡以前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规定执行。执

行期间如国家和省有新规定，从其规定。

附件：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美容整形类医疗服务价

格项目的通知》（川医保办发〔2025〕22 号）

德阳市医疗保障局

2025 年 12 月 15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